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厦门中心E座19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2

432

124,478,318

124,478,318

27.7037

27.70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易荣坤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董事庄超颖因公请假，未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57,434

比例（%）

99.9832

反对

票数

11,383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9,501

比例（%）

0.007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57,434

比例（%）

99.9832

反对

票数

11,383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9,501

比例（%）

0.007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增加2026年度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66,305

比例（%）

99.9903

反对

票数

11,512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501

比例（%）

0.0005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65,805

比例（%）

99.9899

反对

票数

11,283

比例（%）

0.0090

弃权

票数

1,230

比例（%）

0.001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47,122

比例（%）

99.9749

反对

票数

13,012

比例（%）

0.0104

弃权

票数

18,184

比例（%）

0.014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45,034

比例（%）

99.9732

反对

票数

13,612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19,672

比例（%）

0.015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46,723

比例（%）

99.9746

反对

票数

13,612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17,983

比例（%）

0.014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46,223

比例（%）

99.9742

反对

票数

13,612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18,483

比例（%）

0.014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74,562,908

36,063,092

13,831,434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492

反对

票数

0

0

11,383

比例（%）

0.0000

0.0000

0.0821

弃权

票数

0

0

9,501

比例（%）

0.0000

0.0000

0.068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61,189

12,970,245

98.6388

99.9306

11,383

0

1.3037

0.0000

501

9,000

0.0575

0.0694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5 年度薪酬发
放情况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000,526

20,008,897

19,990,214

19,988,126

比例（%）

99.8957

99.9375

99.8442

99.8338

反对

票数

11,383

11,283

13,012

13,612

比例（%）

0.0569

0.0564

0.0650

0.0680

弃权

票数

9,501

1,230

18,184

19,672

比例（%）

0.0475

0.0061

0.0908

0.098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议案4、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涂立强律师、张晓腾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727 证券简称：恒坤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0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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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9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

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9,454,388,39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50,894,955.91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招商局港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兴集团（宁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
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为0.09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扣除10%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每股0.081元进行派发。如其能在公告后10个
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合法证明文件，如：①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
税的纳税凭证；②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③该类股
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
的证明文件，由公司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
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公司将
按照规定代扣代缴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8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27686159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公告编号：临2026-019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持股数量为19,819,601股，该部分已回

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

本 3,269,262,074股扣除当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 19,819,601股后的 3,249,442,4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70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

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

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3.70÷10×3,249,442,473）÷3,269,262,074= 0.3677569元（保留 7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因此，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3677569元。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具体分配方案为：以截至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时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37,313,101股后的股本3,249,442,47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70元（含税），

现金分红总额1,202,293,715.01元（含税），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剩

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

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回购账户股份不参与分配），依法重新调整分配总额后进行分

配。

2、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7,493,500股回购股

份予以注销，公司总股本由3,286,755,574股变更为3,269,262,074股，公司享有参与利润分配

的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9,819,601.00股

后的3,249,442,47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7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33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7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050

00*****834

00*****151

00*****524

股东名称

傅利泉

朱江明

陈爱玲

吴 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

购专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

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

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即 0.3677569元（保留 7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因此，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3677569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兴路1399号

咨询联系人：李思睿

咨询电话：0571-28939522
传真电话：0571-2805173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确认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3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一9:25，9:

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8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罗平县九龙镇长家湾公司办公大楼五楼1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肖力升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代表股份89,959,4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1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88,59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9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0 人，代表股份 1,361,8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1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0人，代表股份1,361,8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2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0人，代表股份 1,361,8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11%。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529,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23%；反对 35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0%；弃权7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2,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462%；反对

3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83%；弃权7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55%。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50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61%；反对 38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1%；弃权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8,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7132%；反对

38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804%；弃权7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63%。

（三）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475,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22%；反对 40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5%；弃权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78,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4735%；反对

4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925%；弃权7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40%。

（四）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493,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24%；反对 35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5%；弃权1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6,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100%；反对

3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254%；弃权 107,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46%。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493,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9%；反对 35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5%；弃权10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5,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733%；反对

3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254%；弃权 107,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13%。

（六）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曲靖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2,

42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960%）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51,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81%；反对 38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05%；弃权9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1,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012%；反对

3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871%；弃权91,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17%。

（七）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507,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8%；反对 35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2%；弃权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0,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8234%；反对

3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712%；弃权9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5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妍、耿春丽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6-031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每股转增股份0.3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5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2026/5/2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30,157,44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55,
555,105.05元，转增219,047,233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949,204,676股。（最终转增股数及总

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5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2026/5/2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5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沈建华、贾伟平、夏坤松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股权激励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参照前述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处理。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

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315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5元（含税）。

（6）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

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5,436,400

724,721,043

724,721,043

730,157,443

变动数

转增

1,630,920

217,416,313

217,416,313

219,047,233

本次变动后

7,067,320

942,137,356

942,137,356

949,204,676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949,204,676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0.51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8455801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89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甲10号1号楼挖金客大厦6层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李征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会议提示性公告及相关文件已分别于2026年4月23日、2026年5月1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4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6,104,8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3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5,
704,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7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10,400,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78%。

2、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557,4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488,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69,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6%。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北京）

事务所的两位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1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1%；反对 4,5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90,2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59%；反对4,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8%；弃权90,21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2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09,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3%；反对87,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1,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517%；反对

87,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80%；弃权8,41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3%。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90,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0%；反对 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8,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16%；反对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60%；弃权 8,91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1%；反对85,0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6%；弃权9,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159%；反对

85,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04%；弃权9,71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3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02%；反对 86,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8%；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159%；反对

86,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38%；弃权8,41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3%。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1%；反对86,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9%；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159%；反对

86,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38%；弃权8,41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3%。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0,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4%；反对8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9,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2,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252%；反对

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10%；弃权9,71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沈义、唐鹏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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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